
博乐市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申请流程图

申请人向户口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申请，填写
《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申请审批表》

提供资料：
居民户口薄、身份
证、低保证、残疾
证、社保卡；2 寸
同版照片 2 张。

生活补贴
申 请 条
件：本市
城乡低保
家庭中的
残疾人。
护理补贴
申 请 条
件：本市
持 证 一
级、二级
重度残疾
人。

村（居）委员会对申请人实际情况进行核实，符合条

件的，张榜公示 5天后无异议的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，

将《审批表》连同有关材料，上报乡镇（街道）审核；

不符合条件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告知原因。

乡镇（街道）社会救助窗口在在收到申报材料 10 个工作日内

完成对申请人实际情况的核查，符合条件的，在《审批表》上

签署意见，连同有关材料一并报市残联审核。不符合条件，书

面通知申请人告知原因。

残联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人残疾状况审核，审核合格后，将
相关材料转送市民政部门审核。不符合条件，书面通知申请人
告知原因。

市民政部门要在接到申报材料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对象材
料的审核。符合条件的组织乡镇（街道）录入全国残疾人两项
补贴信息系统，不符合条件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告知原因。

发放补贴
（每 1 个月发放一次，每月 15 号前完成发放）。

监督咨询电话：0909-2285783




